
  中国社会学网 > 社会关注 >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中国有条件建立“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 

郑秉文 齐传君     2009-06-26 12:09:48 
 

  

虽然目前中国还处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还要经历长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

还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但是，这只是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所要基于的社会和

经济背景，而不应该成为制度模式选择上的桎梏，因为社会保障理论和实践毕竟经历了

上百年的发展，在同样一种模式下我们仍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第一，制度创新可以克服建立“大一统”制度中二元结构导致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在二元结构下，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确不利于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养老保险制度，

其主要问题在于欠发达地区在融资上必将产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将逐渐导致制度收入

递减，最终有可能为中央财政带来风险。但是，这只是对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的DB型

（待遇确定型，强调退休待遇相对平等的一种缺乏精算联系的制度）现收现付的养老保

险制度而言。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养老保险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制度创新日新月异，

一些先进、现成、实用的制度创新在有些国家已经运行了十几年，它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就是，只要将传统的DB型现收现付制改造成现代的DC型（缴费确定型，强调权利和义务

基本对等的一种富有精算联系的制度）现收现付制就能完全克服二元结构下的道德风险

和逆向选择；其要义就在于，只要在缴费和受益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精算关系，就能在二

元结构下建立起“大一统”的社保制度，这相当于将一个商业寿险公司“等比例地放大”到

全社会，这时，大一统的社会保险制度就完全可以跨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鸿沟。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DC型现收现付完全适用于低收入国家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社

保制度。例如，蒙古国2005年GDP为19亿美元，人均715美元，城镇化率与我国情况相差

无几，仅为50%，但由于蒙古国2000年社保改革中引入的是“大一统”的名义账户制，在

缴费与受益之间建立了完全的精算联系，至少在缴费上较好地克服了二元结构下容易导

致的道德风险问题。当然，蒙古国只是一个小国案例。再来看美国这个大国案例。美国

1935年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并建立起“大一统”社保制度时，总人口为1.272亿，按

1992年价格计算，当时的GDP总量为6984亿美元，人均GDP仅为5488美元；按时价计

算，GDP总量为731亿美元，人均GDP为575美元。  

 

城镇化率是二元结构的一个主要指标。美国1920年的城镇化率是51.2%，1940年是

56.5%，由此推定1935年美国城镇化率应是55%左右。但实际上，由于美国人喜欢居住在

小城镇，所以，居住人口超过2500人的小城镇均被统计在城镇化率之中。相比之下，根

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官方数据，2006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3.9%，但我国城镇人

口的统计口径是市辖区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1500人以上的区管辖的全部行政地域人

口，并且一般是以户籍来划分的，如果考虑到在城镇打工1年以上的近2亿农民工，我国

今天城镇人口比例与1935年美国城镇人口比例几乎相差无几。即使按照户籍人口的口径



 

来统计，以往年的年均1%的城镇人口增速来计算，本届政府任内城镇化率将有可能达到

或超过50%。  

 

二元结构的另一个标志是一经济体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格局。

1935年美国建立“大一统”社保制度时同样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从城镇化率进程来

看，美国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殖民地时代至1810年代的“渐进期”、1820年代至1920年代

的“爆炸期”、1920年以来的“成熟期”。美国1935年建立“大一统”社保制度时虽已步入“成

熟期”，但其二元特征仍十分明显：发达的核心工业地带几乎集中了所有的制造业和社会

财富，纺织城、钢铁城、制鞋城、陶瓷城等几乎聚集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城镇人口；相比

之下，欠发达地区是以提供棉花、木材、矿石、牛肉等初级产品为主的广袤的南方大平

原和西部地区，由此形成了美国初级产品和制造产品的商品交换二元格局，它与今天我

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的二元结构有很多相似之处，由此看出，50％左右的城镇化水平

不是建立“大一统”社保制度的客观障碍。再例如，罗马尼亚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2.7%

（2001年数据），但作为转型国家，罗马尼亚建立的也是“大一统”社保制度。诚然，欧

洲大陆很多国家目前的社保制度是碎片化的，农民实行的是单立制度，但那是历史遗产

的结果，他们的碎片化制度大部分起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战后在社保制度整合与

改革中，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像英国那样实现改革的一步到位，基本保留了制度的原貌，

法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这里要强调的是，美国1935年建立的“大一统”社保制度是传统的DB型现收现付制，

而非DC型的。既然传统的DB型现收现付制能够克服二元特征并建立起“大一统”的制度，

那么，制度创新下的现代社保制度工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早已解决了这些

问题。换言之，经济发展水平不是阻碍建立“大一统”社保制度的桎梏，二元结构不是为

农民工建立单独制度的根据，“碎片化”制度不是当代社保制度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二元结构下建立“大一统”制度既能体现发展不平衡的待遇水平，也可以实现

社会互济功能和社会公平。  

 

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指以城市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与以农村农业为代表的传统经

济同时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一种状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城乡

居民差距较大，“分派”认为，在二元结构下建立“大一统”的养老保险制度，待遇给付只

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原有城镇待遇标准，农民居民养老金收入显然提高，但是来自

于农民的缴费收入必然十分有限，所以，制度财务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另一种选择是降

低原有城镇待遇标准，使得全体参保人员退休的待遇水平在中间取齐，也就是说，农民

的待遇水平适当提高，城镇居民退休收入却大幅下降，即认为在二元结构中“大一统”养

老保险制度存在着待遇给付和财务平衡之间难以有效权衡的悖论，非此即彼，所以，只

能建立“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很多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都有缴费下限的规定（例如在

美国，规定每年缴费400美元以上人员才能参保），这似乎进一步佐证了“分派”主张把低

收入群体排斥到城镇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之外――放弃建立“大一统”社会保险制度的

必要性与合理性。  

 

但是，上述分析都是在实行DB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撇开DB型制度

安排，采用DC型养老保险制度，那么建立“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只不过是相当于建立一

个每人都有存款的“银行”，个人在工作时被强制储蓄，退休后每月从这家“银行”领取一

 



部分“存款”（养老金）而已。在待遇给付上，因为不变的是个人代替率，而变的是养老

金水平，根本不存在向哪个标准看齐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设定的封顶线之下（一般是

相当于社会平静工资的300%），较高的费基便可获得较高的退休金，即城镇职工费基

（工资）较高，其退休后养老金也相应较高，农民正好相反。加强精算联系就是强化DC

型的制度特征，这已成为当今世界养老金改革的一个总体趋势。只要在个人缴费和未来

受益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精算联系，就可以体现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群体、甚至不同个人

之间的收入水平，就能建立起一个各得其所、多缴多得、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养老制

度，在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就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养老保险制度。  

 

认为二元结构下“大一统”制度难以体现发展不平衡的收入水平，可能是误将统一替

代率认为是统一待遇水平。其实，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分派”还认为，实行“大一统”的DC型养老保险制度将会丧失社保制度的社会互济功

能，缺乏公平性。这个“定论”看上去好像不无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却发现它模糊了缴

费型制度与非缴费型制度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保险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  

 

社会保障是个大概念，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险是一个缴

费型制度，也可以看作是“社会保障”概念下的一个“子制度”。作为缴费型的强制性社会

保险制度，应把追求制度的财务平衡放在制度设计的首位，把扩大覆盖面作为一个重要

制度目标，换言之，尽量消灭“死角”和实现最大的覆盖面应是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之根本

所在，甚至可将之视为保险制度是否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否则，仅仅覆盖城镇人口的

制度，那就是对农村人口的最大不公平，是目前我国社保制度的最大不公正。在当前制

度起步阶段，扩大覆盖面和制度财务可持续性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只有扩大覆盖

面，才能增加制度收入，提高支付能力；只有社保基金盈余才能谈得上提高待遇水平，

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制度的“双赢”。希望保险制度解决所有的社会再分配问题既是不可

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并且，任何经济体的社会保险都难以承担起这个重任。尤其是，

在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一次分配造成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是无法通过

二次分配彻底解决的，即使实行“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也是如此。  

 

国外几十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了保险制度的这个发展趋势：在财务不可持续的压力

下，养老保险制度的精算属性越来越明显，精算因素越来越多，社会互济功能趋于弱

化，取而代之的是将社会互济功能逐渐剥离出社会保险制度，转移到非缴费型的社会保

障制度安排中。  

 

非缴费型制度是指其融资来源于一般税收的补贴制度，例如在养老制度中单设“零支

柱”。在我国非缴费型制度中目前只有“低保”等家计调查型制度，还没有建立基于国民待

遇的养老补贴制度即“零支柱”。国家的责任、社会互济功能以及社会再分配作用等，应

更多地体现在非缴费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上，在全国适时建立一个非缴费型的社会保障制

度。这样，第一支柱的缴费型制度和零支柱的非缴费型制度就能功能明确，责任突出，

边界清晰，相互对应，互为补充，各司其责。社会保障制度这两个支柱的改革取向和发

展思路在国际社保领域已基本达成共识，十几年来，既是欧美国家的改革动因，又是改

革的目的，还应被视为改革的范式。将财政转移的规则与保险制度的目标混淆起来，眉

毛胡子一把抓，既有可能将保险制度陷入财政风险之中，又分散了有限的财力，还漠视



了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原则，有悖于世界改革的潮流：保障制度要强调目标定位，承担起

国家的责任；保险制度要着重制度建设，不应一味向财政伸手要钱。  

 

厘清保险与保障两个制度的责任并不意味着前者完全没有社会共济的功能，更不等

于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任何模式的保险制度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共济功能，国家都是最

终担保人。其实，即使在目前我国没有引入“零支柱”条件下，只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

计，“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也完全可以承担相当的社会互济功能。这是因为社会互济功

能既可以体现在待遇补贴上，也可以体现在缴费补贴上。一般来说，DC型养老金制度在

缴费和待遇之间具有较强的精算联系，对待遇进行补贴有违精算原则，但是可以在缴费

上进行补贴，例如对农民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给予缴费补贴（缴费补贴可以有制度

记账和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两种形式，具体采取哪种形式要视制度财务预期状况而定），

从而实现社会互济功能。另外，通过规定缴费上限和提供较高的制度公布利率，让广大

中低收入者直接分享这样优厚的养老金回报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向弱势群体倾斜。

所以，只要制度安排得当，DC型养老保险制度不难实现社会互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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